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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明确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监管责任及做好日常巡查的通知

各自然资源所：

2024年8月30日，区政府办公室通过长治市政府协同办公平台向各乡镇（街道、区）印发《关于调整长治市上党区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监管责任的通知》、《关于印发上党区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共同监管责任制规定的通知》。

请各所积极作为，主动与所属乡镇（街道、区）沟通，结合当地实际，向各行政村传达通知精神、及时通报矿山企业持证情况、制定本区域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监管责任机制，按照《关于调整长治市上党区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监管责任的通知》格式明确乡镇（街道、区）、各行政村，自然资源所监管责任，并将具体监管人员名单录入《XX乡镇（街道、区）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监管责任表》。

责任明确后，要在乡镇（街道、区）政府统一组织下，于9月13日前逐村开展一次地毯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按《关于印发上党区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共同监管责任制规定的通知》要求整改。排查结束后，填写《XX乡镇（街道、区）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排查表》，上报区局备案。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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